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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举办浙江技能大赛的通知

各设区市人民政府，省级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实施新时代浙江工匠培育工程，拓宽优秀高技能人才

选拔渠道，推动我省技能人才队伍发展壮大，经省政府同意，从

２０２０ 年起举办浙江技能大赛。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办赛目标
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精

神，坚持以培养选拔优秀技能人才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，以

数字经济、先进制造业、民生服务业、现代农业等领域的重要或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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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职业（工种）为重点，秉持开放、公平、绿色、廉洁的办赛理念，遵

循科学化、规范化、专业化办赛原则，着力完善竞赛机制，创新竞赛

形式，提高竞赛质量，努力将浙江技能大赛打造成为全国一流的省

级职业技能竞赛品牌，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选拔优秀技能人

才，为世界技能大赛和全国技能大赛输送优秀选手。

二、组织实施

浙江技能大赛由省政府主办，原则上每两年举办一届，竞赛周

期与世界技能大赛和全国技能大赛相衔接。 大赛由省人力社保厅

和有关设区市政府承办，具体承办地由各设区市政府申报，省政府

统筹研究后确定，原则上同一地点不连续承办。 大赛成立赛事指

导机构，负责统筹协调、部署推进赛事重点工作。 围绕我省重大产

业布局、重点领域职业（工种）技能提升、急需技能人才缺口弥补，

合理设置竞赛项目，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产业结构变化及

时予以调整。

三、激励措施

为激励广大从业人员积极参赛，对符合条件的获奖选手，按规

定授予“浙江省首席技师”“浙江省技术能手”“浙江省青年岗位能

手”“浙江省巾帼建功标兵”等称号，并给予晋升参赛项目对应的

职业（工种）技能等级等奖励；对竞赛成绩突出的单位，颁发优秀

组织奖，并给予一定的奖励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各地、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将大赛作为培养选拔技能人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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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重要抓手，建立完善工作机制，认真制定工作计划，科学组织开

展本地区、本行业的竞赛选拔工作，广泛动员，鼓励优秀技能劳动

者积极参赛。 加强宣传引导，多渠道、多方式做好大赛宣传推广工

作，充分展现新时代浙江工匠的风采，营造全社会重视技能、尊重

技能人才的良好氛围。

附件：２０２０ 年浙江技能大赛工作方案
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７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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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２０２０ 年浙江技能大赛工作方案

为确保 ２０２０ 年浙江技能大赛顺利举行并取得实效，制定本方

案。

一、大赛安排

（一）大赛主题。 时代点燃梦想，技能改变人生。

（二）赛事时间。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中旬。

（三）办赛地点。 主赛场设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，同时设宁波

技师学院、宁波舟山港集团两个分赛场。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主要

承担开幕式活动，以及数字经济、现代服务业等相关项目和残疾人

项目的比赛；宁波技师学院主要承担先进制造业等相关项目的比

赛；宁波舟山港集团主要承担港口经济和交通等相关项目的比赛。

（四）大赛项目。 大赛分省赛精选项目和世赛选拔项目。 其

中：省赛精选项目 ２８ 个（数控车工、加工中心、焊接、塑料模具工

程、汽车技术、工业机器人、汽车整车制造、数控机床装调、砌筑、起

重装卸机械操作〔集装箱桥吊〕、集卡牵引车、机修钳工、制冷与空

调、信息网络安全、计算机设备装配、养老护理、评茶、精细木工、西

式烹调、茶艺、美发、时装技术、公交客车驾驶、花艺、商品展示技

术、ＩＴ 系统网络管理、桌面出版、海报设计）；世赛选拔项目 ２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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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电气装置、重型车辆维修）。

（五）参赛方式。 由各设区市和省有关行业单位组队参赛。

（六）参赛对象。 参赛对象为省内从业人员、职业院校（技工

院校）学生。 其中，ＩＴ 系统网络管理、桌面出版、海报设计 ３ 个项

目仅面向残疾人。 已在 ２０１３ 年、２０１６ 年省级一类职业技能赛事中

获得前 ５ 名的人员和在第六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前

３ 名的人员，不得以选手身份参赛。

（七）成果展示。 大赛期间，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布展，展示

我省在技能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的成就和优秀技能人才在技能提

升、工艺革新、技艺传授、发明创造等方面的风采。

二、组织工作

大赛成立赛事指导机构，负责统筹协调、部署推进赛事重点工

作、技术工作，以及落实疫情防控工作。 宁波市政府作为承办单

位，建立相应工作机制，负责具体落实赛事组织协调、技术实施、开

幕式、交通食宿、健康安全等方面的服务保障工作。

三、技术工作

参照世界技能大赛技术标准，组织制定技术规则和技术文件。

遴选确定各项目裁判长，承担命制比赛试题、确定评判标准和组织

指导裁判员开展具体评判等工作。

宁波市牵头选派熟悉比赛场地、设施设备技术要求的专业人

员担任场地经理，负责各项目比赛设施设备和工具材料等技术保

障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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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激励措施

（一）对获得各项目第 １ 名的职工选手，授予“浙江省首席技

师”称号，优先推荐申报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；对获得第 ２—５ 名的

职工选手，授予“浙江省技术能手”称号。 对获得前 ５ 名且年龄在

３５ 周岁以下（１９８５ 年 ７ 月 １ 日后出生）的职工选手，同时授予“浙

江省青年岗位能手”称号；对获得前 ５ 名中的女职工选手，同时授

予“浙江省巾帼建功标兵”称号。 已获得相应称号的，不再重复授

予。

（二）对获得各项目第 １ 名的选手，核发对应职业（工种）国家

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高级技师（一级）证书；对获得第 ２—８

名的选手，核发对应职业（工种）国家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技

师（二级）证书；对其余参赛选手，核发对应职业（工种）国家职业

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高级工（三级）证书。

（三）评选优秀组织奖 ３０ 个，从获得各项目前 ５ 名选手所在单

位中产生；其中，获得第 １ 名的记 ５ 分，获得第 ２ 名的记 ３ 分，获得

第 ３—５ 名的各记 １ 分。

（四）对获得各项目前 ５ 名的职工选手，分别给予奖励，其中：

第 １ 名奖励 ８ 万元、第 ２ 名奖励 ５ 万元、第 ３—５ 名各奖励 ２ 万元；

对获优秀组织奖的单位给予 ５ 万元奖励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迅速组织动员。 各地、各有关单位要抓紧动员发动符合

条件的人员报名参赛，公平公正公开组织本地区、本行业选拔赛，

—６—



成立参赛代表队，并做好赛事新闻宣传报道工作。

（二）精心组织实施。 宁波市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，细化工作

方案，切实做好赛事组织工作。 其他设区市要树立全局观念，密切

配合，共同做好相关工作。

（三）严格办赛要求。 坚持绿色、节俭、廉洁办赛，严格落实中

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我省“３６ 条办法”有关要求，以及

疫情防控工作有关规定，营造规范有序的竞赛环境，确保大赛办出

一流水准、办出浙江特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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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抄送：省委、省人大常委会、省政协办公厅。 　

　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７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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